Woman's Liberation Movement 婦女解放運動 這運動是為婦女爭取平等權利，和決定自己職業與生活模式的自由。
關注婦女權利的聲音早在啟蒙時期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*已出現。十八世紀哲學家康杜西（Condorcet）便呼籲人要把婦女從種種枷鎖釋放出來。在法國革命那一年（1789），狄哥（Olympe de Gouges）寫了《婦女權利宣言》（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），此書大大影響十八世紀末的婦解大將沃斯通克拉夫特（Mary Wollstonecraft, 1759～97），她力主婦女應有教育及社會的平等權利。在《婦權平議》（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, 1792）中，她大力抨擊人把女人看成為男人的附屬；她說，女人的存在不是為要討好男人，女人應與男人獲得同樣的教育及政治權力，而人亦應本於同一的道德標準來判斷男女的行為。
可惜整個以立法程序保障婦女權利都是緩慢得痛苦。其間原因固然有以男性為主的立法機構的阻撓，女性根深蒂固的附屬思想亦不容忽視，古今無別，教內教外相同。英國要到1870年才通過「已婚婦人財產法」；1919年女人才可以競選國會席位；1928年女人才有選舉權。
美國的婦解運動在1848年的「婦權大會」（Woman's Right Convention）有實質的進步。在此大會，史丹頓（Elizabeth Cady Stanton）和穆特（Lucretia Mott）竭力推動通過一議案，要人正視婦女被歧視的實況，並立刻著手改善；她們的議案終於迫使美國國會討論婦女的選舉權問題，可惜到1920年，法案才獲通過。
在歐洲大陸，情況更令人不滿，以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權著名的法國，婦女到1944年才有投票權，只比中國早三年（1947），卻比泰國遲十二年（1932），比澳洲遲四十二年（1902）。不能忘記的是，法國女性素來是以自由開放出名的，影響深遠的婦權分子亦特別多，其中著名的有斯塔爾夫人、桑、柯里和斯泰因(Madame de Stae/l, George Sand, Marie Curie, Gertrude Stein)等。
給現代婦解一個重要推動力的，可算是法文原著的《第二性》（Simone de Beauvoir, Le Deuxie&me Sexe, 1949； 中譯︰志文，1992）。此書不僅提高女性的意識，更有力地指出，婦女不得到解放，男性會仍然處於被勞役的境況；這思想亦成為現代婦解分子致力研究的課題。
另一重要作品是美國女作家弗萊頓（Betty Frieden）的《女性的神祕》(The Feminine Mystique, 1963）。她特別指出家庭對女性的勞役，使女人一直被擺佈，屈服於男性統治之下。她在1966年與其他婦解分子成立「國際婦女協會」（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an）。自此之後，世界各種為爭取婦女權益的會社紛紛成立，而研究婦女在社會、文化、歷史、經濟、宗族和宗教受剝削的學術會議，則一年比一年多。到了二十世紀末，婦解聲音幾乎成了任何一個角落均不能再忽略的聲音；國家和地方法律機構開始修法，保障婦女在各方面的權益，如合約與財產權、自我管理的權利，特別是性行為和懷孕與否的權利。
聯合國在美國會員極力推動下，終於制定1975年為「國際婦女年」，婦權分子更在墨西哥城召開大會，赴會人數極踴躍；她們為未來十年定下了「世界行動方案」，目標是提升婦女在各公共政策的決策權，把婦解運動推向更高的層次。
婦解運動像任何其他運動一樣，遭遇不少阻力；這些阻力不全是來自男性的，也有不少是來自婦女界的。究其原因，婦女一時不能接受新的角色和地位，固是重要的一環，部分婦解分子不成熟及過激言行造成的錯誤形像，亦難辭其咎。婦女解放運動當然有比當眾焚燒胸罩更嚴肅的使命。
各地婦女解放運動努力的目標，與她們面對的現實問題有不可分的關係，必須個別審量，不能把一個地方的標準強加在歷史與文化均不相同的地區。美國婦權分子可能覺得性行為自主權是第一個目標；非洲婦女可能覺得廢除聘禮是首務；中東婦女認為廢除硬性規定穿由頭到腳的黑袍，和不許駕駛的禁令是最重要的；日本的婦解分子則覺得提高女人進入立法機構的比例刻不容緩（1970年只有2%；中國在1975年是14%，而同年最高比例為瑞典的21%）。不同的目標固有不同的歷史和社會因素，但提高婦女在各方面的地位，已成了二十世紀末不容忽視的任務。
另參︰婦解神學（Feminis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58,Name=Feminist Theology}）；

新約的婦女地位（Woman in the New Testament, Status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245,Name=Woman in the New Testament, Status of}）；

舊約的婦女地位（Woman in the Old Testament, Status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246,Name=Woman in the Old Testament, Status of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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